
辦理教育部補助大專校院健康促進學校實施計畫標準作業流程 

(學 SOP-308) 

依據:學校衛生法 

辦理時程                    項目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  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注意事項 

1.健康促進學校計畫書以年度計(1月至 12月)，計劃書需 1式 5份及電子檔 1份。 

2.核撥經費以年度計(當年度 1月至 12月)，平均分配於上下半年度執行。 

3.成果報告以學年度計(自前一年 8月 1日至當年度 7月 31日)，報告書需 1式 5份、電子檔 1

份寄送教育部指定單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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彙整及函送成果報告書。 

依照核定計畫項目執行活動 

教育部函示核定補助金額 

函送本校健康促進學校計畫書至教育部

申請補助經費 

函送報部核銷經費結報 

依教育部核定補助金額、審查意見修訂

計畫書，並函送計畫書與領據請款。 

依教育部函示活動

項目與本校需求評

估擬定活動計畫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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活動結束後一個

月內 


